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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檢送本校暨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，請查

照。

 

依據《學位授予法》第16條第2項但書略以：學位論文或

報告涉及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，並經學校認

定者，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。復依本校

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14條第2項規定：「前

項論文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，經由本

校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保存之…。但經學位考試委

員及系主任、所長或學位學程主管認定涉及機密、專利

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者，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

為提供。」其中所稱機密，依教育部107年12月5日臺教

高(二)字第1070210758號函說明三解釋，係指涉及國家機

密，合先敘明。

「期刊投稿或發表」非屬前述法規列舉得以延後公開之

事由，敬請轉知所屬師生配合辦理。

另，自109年起教育部將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列

裝

訂

線

               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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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學生受教權益查核事項，其中「是否針對國家圖書館

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有審核機制(例如：確認學

生所提供之學位論文需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證明文件

等)」與前述法規相關，倘有符合前開事由之申請，建請

學生一併提交佐證證明。

正本：本校各學術單位

副本：本校圖書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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